
收稿日期：!""#$"%$"&
作者简介：蒋春蕾（&’%’! ），女，助教，主要从事计算机科学技术与教育教学研究工作。

(语言中的函数应用时易出现的错误

蒋春蕾&，杨 双!，岳富强&，刘 辉)

（&*西昌学院，四川 西昌 +&#"!!；!*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，广西 桂林 #,&"",；

)*成都电子高专，四川 成都）

!" #$ (语言程序完全由函数组成。除程序必须包含的-./0函数（主函数）和语言本身提供

的库函数外，用户还可根据需要定义任意多个自己的函数。通过主函数调用其他函数（库函数，用户

自定义函数），其他函数之间的相互调用，完成相应的程序功能。( 语言程序一般是由大量的小函数

而不是由少量大函数构成的，这样可以让各部分相互充分独立，并且任务单一。文章对函数在(语言

中的应用时易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分析。

%&’() 变量；函数；函数调用；参数；参数传递；返回值

%中图分类号$12)&! %文献标识码$3 %文章编号$&+%)$&4’&（!""#）")$""’"$",

一个(语言程序可由一个主函数和若干个函数

构成，程序从主函数开始执行。 函数是一个自我包

含的完成一定相关功能的执行代码段。我们可以把

函数看成一个5黑盒子5，你只要将数据送进去就能

得到结果，而函数内部究竟是如何工作的的，外部

程序是不知道的。外部程序所知道的仅限于输入给

函数什么以及函数输出什么。函数提供了编制程序

的手段，使之容易读、写、理解、排除错误、修改和维

护。

(语 言 的 一 个 主 要 特 点 是 可 以 建 立 库 函 数 。

16789 (!*"提供的运行程序库有,""多个函数， 每

个函数都完成一定的功能，可由用户随意调用。这

些函数总的分为输入输出函数、数学函数、字符串和

内存函数、与:;<=和><=有关的函数、字符屏幕和

图形功能函数、过程控制函数、目录函数等。除了系

统提供的库函数外，为解决用户的专门需要，用户可

以自己定义函数。函数是(语言的构造模块，它是(
程序的关键部件，函数编写的准确性、可行性直接决

定了程序的正确性、可行性。我们在应用函数的时

候，常常会出现如下的一些问题。

& *+,-.

-./0（ ）

｛/0? @；

AB.0C（“DE”，@）； F!该语句有错! F

G7/0?C（“DE”，@）；｝

语句AB.0C（“DE”，@）；中，AB.0C（）函数需要的是

参数的地址表列，因此务必在@的前面加上地址运算

符“H”，将其改为AB.0C（“DE”，H@）；否则，G7/0?C（）函

数无法显示正确的@的值。这是初学者常犯的错误。

=B.0C、G7/0?C函数应用时应注意如下的问题：

/&0 AB.0C/012
;* AB.0C函数中的格式控制后面应当是变量地

址，而不应是变量名。例如：如果.，8为整型变量，则：

AB.0C（“DE，DE”，.，8）；是不对的，应该为 AB.0C
（“DE，DE”，H.，H8）。

;;* 如果在格式控制后面除了格式说明以外还

有其他字符，则在输入时应输入与这些字符相同的

字符。例如：AB.0C（“DE，DE”，H.，H8），输入时应

用如下形式)，, 如果输入时不用逗号而用空格或其

他字符都是不对的。

;;;* 当用AB.0C函数给一个字符数组赋值时，由

于数组名代表数组的起始地址，因此地址参数应用

数组名。

如 ：BI.7 A?7〔&"〕；AB.0C（“DA”，A?7）； 而 用 AB.0C
（“DA”，HA?7）不对。

/!0 G7/0?C/012
;* 注意函数参数的求值顺序。例：

/0? /J!； G7/0?C（“DE，DE，DE”，/KK，/KK，

/$$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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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 程 序 的 结 果 很 容 易 判 断 为!，"，"。 但 #$%&’
(!)*在执行+%,-#.（）函数时，参数自右向左依次压入

栈中，即先压入,//参数的值，再压入第二个,00参数

的值，最后将第一个,00参数的值压入；弹出时则依

次为,00，,00，,//，因此结果为!，1，!。即#$%&’ (!)*对

参数的求值顺序是自右而左。若没有注意函数的求

值顺序和00，//运算的前、后缀运算，甚至会感到结

果莫名其妙。

22) 注意（,00）0（,00）作为+%,-#.（）输出项参数和

作为赋值表达式一部分的区别。例如：

,3!；+%,-#.（“45”，（,00）0（,00））；在此语句中先

处理右边的（,00），即先用,的原值!，然后,自加，这时

左边的（,00）的值就是"，进行!0"运算，故结果为6。

而在下列例子中：

,3!；73（（,00）0（,00））；+%,-#.（“45”，7）；结 果 就

不同了，先将原值,在取出来在整个表达式中应用，

进行!0!运算，赋值给7，然后再执行两次自加操作，

结果为8。

! !"#$%

9 ,-(:$5; <=#5,’)>?
@A,-（ ）

｛(>A% =1〔1*〕，=!〔1*〕；

=(A-.（“4=”，=1）；

B;#=（=!）；

+%,-#.（“4=”，=1）； +%,-#.（“4=”，=!）；｝

该程序中的语句B;#=（=!）；并不接收键盘输入，

原因是=(A-.（）语句从流=#5,-中读完字符后，流=#5,-
对于B;#=（）而言已经不再为空，（B;#=（）也从=#5,-中

读字符），故在语句B;#=（=!）；前应该释放=#5,-，即增

加 一 条 语 句 ..:$=>（=#5,-），之 后 语 句B;#=（=!）；便 可

接收键盘输入。

" &"#$’

@A,-（ ）

｛.:’A# C，D； =(A-.（“4.4.”，EC，ED）；

+%,-#.（“45”，A55（C，D））；｝ F!调用A55函

数! F
.:’A# A55（.:’A# C，.:’A# D） F!用户自定义函

数A55的定义! F
｛%;#$%- C0D；｝

此程序初看没有什么错误，但是细心的读者会

发现在主函数中+%,-#.（“45”，A55（C，D））；语句表示

@A,-函数期望调用A55（）函数后能够返回的是一个

整型的值，而A55函数返回的则是一个浮点型的数

据。如果主函数@A,-（）和被调用的函数A55（）是分开

编译的话，该错误是不能被发现的。此类错误的修改

方法就是要使用函数原型（.$-(#,’- +%’#’#D+;），即要

对用户定义的函数在主函数中对其进行声明，这样

做可以在程序的编译阶段对调用函数的合法性进行

全面的检查。使用函数原型不仅是良好的程序设计

风格，而且能够尽快地查出错误，缩短调试时间。

再看下面这个程序：

@A,-（ ）

｛ .:’A# A，&；,-# (；=(A-.（“4.，4.”，EA，E&）；

(3@AC（A，&）； F!调用@AC函数! F
+%,-#.（“45”，(）；｝

@AC （.:’A# C，.:’A# D） F!用户自定义函数

@AC的定义! F
｛.:’A# G； G3C?D？C：D； %;#$%-（G）；｝

此程序中返回的G值的类型为浮点型，而@AC（）

函数的类型为整型，假如我们从键盘上输入的A，&的

值分别为1)6，!)6，程序运行后并不能得到用户所期

望的值!，原因仍然是因为用户没有使用函数原型，

修改的方法是为该程序添加函数原型：

@A,-（ ）

｛ ,-# @AC（.:’A# C，.:’A# D）； F!用户自定

义函数的声明! F
.:’A# A，&； ,-# (；

=(A-.（“4.，4.”，EA，E&）；

(3@AC（A，&）； F!调用@AC函数! F
+%,-#.（“45”，(）；｝

@AC（.:’A# C，.:’A# D） F!用户自定义函

数@AC的定义! F
｛.:’A# G； G3C?D？C：D； %;#$%-（G）；｝

8 &"#$(

(>A% !=#%($# （ (>A% !=， ,-# @， ,-# -）；

F!用户自定义函数的声明! F
@A,-（ ）

｛ =#A#,( (>A% =〔 〕3“H’’5 I’%-,-B！”；

(>A% !=#%($#（ ），!+；

+3=#%($#（ =，"，8）； F!调用=#%($#函数! F
+%,-#.（“4=”，+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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｝

!"#$ !%&$!’&（!"#$ !%，()& *，()& )） +
!用户自定义函数的定义! +

｛!"#$ %’,%&$〔-.〕；

$/0(%&/$ ()& (
12$（(3.；(4)；(55） %’,%&$〔(〕3%〔*5(67〕；

%’,%&$〔(〕38*#93:;，*()3:;”，*#9，*()）；｝

该程序中若不给用户定义的指针变量赋值，令

其有确定的指向，或不把*#9，*()变量定义为全局

变量，程序都会出错。

< !"#$%

!"#$ =（!"#$ !%-）； +!用户自定义函数的

声明! +
>2(; *#()（ ）

｛!"#$（! %7）（ ），!"； +!定义指向函数

的指针变量! +
%73=（ ）； +!此语句有错! +
!"3（!%7）（“#,!;”）；

=$()&1（“:!”，!"）；｝

!"#$ =（!"#$ !%-） +!用户自定义函数的

定义! +
｛$/&’$) %-〔7〕；｝

语句!"#$（! %7）（ ）表示定义了一个指向函

数的指针变量，指针%7是一函数型指针，它需要的是

某函数的地址，是专门用来存放函数的入口地址的。

在给这种函数指针变量赋值的时候，只需要给出函

数名即可，而不涉及到参数问题。因此%73=（ ）；语句

出错，该语句表示把=（）返回的值赋给了一个指针，

这显然不对，造成!"3（!%7）（“#,!;”）；语句得不到

正确的结果。应该将%73=（ ）；语句改为%73=即可。再

看下面的正确程序：

*#()（ ）

｛()& *#9（()&，()&）； +!用户自定义函数的

声明! +
()&（!=）（ ）； +!定义指向函数的指

针变量! +
()& #，,，!；

=3*#9； +!给函数指针变量赋值! +
%!#)1（“:;，:;”，?#，?,）；

!3（!=）（#，,）； +!用函数指针变量调用函

数! +

=$()&1（“*#93:;”，!）；｝

*#9（ ()& 9， ()& @） +!用户自定义函数的

定义! +
｛()& A；
(1（9B@） A39；

/C%/ A3@； $/&’$)（A）；｝

D &"#$’

>2(; *#()（()& #$0!，!"#$ !#$0>〔 〕）

｛!"#$ !；

EFGH !1=7，!1=-；

(1（#$0!！3I）

｛=$()&1（“,/ C#!J 21 =#$#*/&/$%”）；

/9(&（7）；｝

(1（（（1=7312=/)（ #$0>〔7〕，“$,”））3 3KLGG）"
（（ 1=-312=/)（#$0>〔-〕，“M5,”））3 3KLGG））

｛=$()&1（“!#) )2& 2=/) &"/ 1(C/）； /9(&（7）；｝

M"(C/（！1/21（1=7））

｛ !30/&!（1=7）； =’&!（!，1=-）；｝

1!C2%/（1=7）； 1!2C%/（1=-）；｝

程序的循环中，M"(C/（！1/21（1=7））是先判断1/21
（）后读取文件，这导致当文件中的最后一个字符读

出后，1/21（）仍然为.，程序继续循环，于是将结束符

也作为一个字节写入新文件中，使得新文件比旧文

件多一个字符。正确的方法应该是：先读取文件，后

判断1/21（）。程序如下：

>2(; *#()（()& #$0!，!"#$ !#$0>〔 〕）

｛!"#$ !；

EFGH !1=7，!1=-；

(1（#$0!！3I）

｛=$()&1（“,/ C#!J 21 =#$#*/&/$%”）；

/9(&（7）；｝

(1（（（1=7312=/)（ #$0>〔7〕，“$,”））3 3KLGG）"
（（ 1=-312=/)（#$0>〔-〕，“M5,”））3 3KLGG））

｛=$()&1（“!#) )2& 2=/) &"/ 1(C/）； /9(&（7）；｝

M"(C/（7）

｛ !30/&!（1=7）；

(1（！1/21（1=7）） =’&!（!，1=-）；

/C%/ ,$/#J；｝

1!C2%/（1=7）； 1!2C%/（1=-）；｝

其实，在N语言的程序设计中，对于函数的应用

过程中还有许多可能出现的错误，比如对于函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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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量的作用域的问题，若不仔细分析程序，也极有可

能出错。!语言中变量可以在各个层次的子程序中

加以说明。当然，内层中的变量即使与外层中的变

量名字相同，它们之间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只是，用户

在设计、分析程序的时候，应该考虑清楚同名变量的

作用域。如：

"#$ %&’； (!全局变量%的定义! (
)*#（"#$ +） (!用户自定义函数的定义! (
｛,$%$"- "#$ %&./； (!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

同名，局部变量起作用! (

%0&+00； (!此处的变量%为局部变量% ! (
12"#$)（“34”，%）；｝

5%"#（ ）

｛"#$ -&6/； )*#（ - ）；

%0&-00； (!此处的变量%为全局变量%! (
12"#$)（“34”，%）；｝

程序的运行结果为7/ 6’，从程序运行的结果

不难看出程序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各个变量

的作用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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